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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签署日前 6�个月内，灵活配置6号无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灵活配置6号的管理人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其管理民生证券旗天科技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民生证券添益精选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民生证券添益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民生证券添益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民生证券添益6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民生证券添益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民生证券添益1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民生证

券添益精选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民生证券添益精选灵活配置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民生证券添益灵

活配置1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及卖出坤恒顺维股票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年月 交易方式 增持/减持

交易均价 （元 /

股）

交易数量（股）

民生证券旗天科技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024年11月 竞价交易 买入 27.20 9,960

民生证券旗天科技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024年12月 竞价交易 买入 26.23 80,009

民生证券旗天科技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025年1月 竞价交易 买入 23.45 57,948

民生证券添益5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024年12月 竞价交易 买入 27.43 3,000

民生证券添益6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024年12月 竞价交易 买入 27.43 5,000

民生证券添益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024年12月 竞价交易 买入 27.43 3,000

民生证券添益1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24年12月 竞价交易 买入 27.43 3,000

民生证券添益1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24年12月 竞价交易 买入 27.43 3,000

民生证券添益精选3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024年12月 竞价交易 买入 27.43 3,000

民生证券添益精选3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024年12月 竞价交易 卖出 28.62 39,095

民生证券添益精选灵活配

置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24年12月 竞价交易 卖出 26.69 18,025

民生证券添益精选1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025年1月 竞价交易 卖出 24.59 24,000

民生证券添益灵活配置1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5年1月 竞价交易 买入 23.20 5,000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民生证券添益灵活配置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签字/签章：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9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案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股份转让协议》；

(三)《一致行动协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六)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民生证券添益灵活配置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签字/签章：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9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股票简称 坤恒顺维 股票代码 68828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民生

证券添益灵活配置6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浦明路8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A股

变动数量：6,090,000股

变动比例：5%

变动后持股数量：6,090,00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5%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不适用，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其他 √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增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

信息披露义务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民生证券添益灵活配置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9日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坤恒顺维

股票代码：688283

信息披露义务人：伍江念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民生证券精选私享2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132号3楼

股份变动性质：新增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部分股份协议转让导致持股

比例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5年5月1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

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成都

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恒顺维” 、“上市公司” 、“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

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坤恒顺维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民生证券添益灵活配置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灵活配置6号” ）尚在设立过程中，如上述资管计划未能在本协议签署后90个工作日内成立

并通过产品备案，伍江念与灵活配置6号的股份转让协议自动终止；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申请确认书，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 本次权益变动尚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 指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伍江念

坤恒顺维、上市公司、公司 指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选私享2号 指 民生证券添益精选私享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灵活配置6号 指 民生证券添益灵活配置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伍江念先生与民生证券添益精选私享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民生证

券添益灵活配置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伍

江念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24,339,106股无限售流

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98%）转让予精选私享2号、灵活配置6

号， 其中向精选私享2号转让18,249,1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8%）， 向灵活配置6号转让6,0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 精选私享2号为伍江念先生作为全部份额持有人和受益人的

单一资管计划产品，同时伍江念先生与精选私享2号签订了《一致行

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伍江念先生向精选私享2号转让股份

的事项，属于伍江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内部转让。

● 灵活配置6号为伍江念先生拟认购60%份额并与其他市场化

投资人共同出资设立的集合资管计划产品。

● 本次权益变动后伍江念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从19.98%

变为14.98%。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伍江念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精选私享2号为伍江念先生作为全部份额持有人和受益人的单一资管计划产品， 同时伍江念先生与

精选私享2号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二者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家庭资产规划需求， 拟将其所持有的坤恒顺维无限售流通股份18,249,1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4.98%）转让给精选私享2号。 精选私享2号为伍江念先生作为全部份额持有人和受益

人的单一资管计划产品，同时伍江念先生与精选私享2号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伍江念先生向精选私享2号转让股份的事项，属于伍江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内部转让。

同时， 出于资金需求的考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向灵活配置6号转让6,0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灵活配置6号为伍江念拟认购60%份额并与其他市场化投资人共同出资设立的集合资管计划产

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除上述已披露的协议转让事项外，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

他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坤恒顺维24,339,106股股份，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19.9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8,249,106股，持

股比例从19.98%减少至14.98%。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伍江念先生于2025年5月19日与民生证券（代精选私享2号）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及《一致行动

协议》。 伍江念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8,249,10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4.98%）以21.7元/股的价格转让予精选私享2号，股份转让总价款396,005,600.20元。 本次权益变

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8,249,106股，持股比例从19.98%减少

至14.98%。

伍江念先生于2025年5月19日与民生证券（代灵活配置6号）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伍江念先生

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0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以21.7

元/股的价格转让予灵活配置6号，股份转让总价款132,153,000.00元。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伍江念 24,339,106 19.98 0 0.00

精选私享2号 0 0.00 18,249,106 14.98

灵活配置6号 0 0.00 6,090,000 5.00

合计 24,339,106 19.98 24,339,106 19.98

注：1、以上表格比例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伍江念与精选私享2号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甲方：伍江念

乙方：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民生证券添益精选私享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

（一）转让标的股份

1.1�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未冻结的

18,249,106股股份（占本协议签署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4.98%，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乙方同意按照

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1.2�自标的股份转让完成日（定义见下文）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乙方。 本

协议所称“标的股份转让完成日”指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并由中证登出具过户登记确认文件之

日。

1.3�甲方、乙方应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

修正）、《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

转让业务办理指南》等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的规定，履行相关的通知、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手续。

（二）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2.1�甲方、乙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21.7元/股，故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合计396,005,600.20元

（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2.2�乙方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为合法募集资金。 乙方保证本次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

利用本次股份转让进行违法违规资金运作的情形。

（三）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及标的股份的交割

3.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3.2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完成后的3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人民币160,000,000.00元

整（大写：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3.3�乙方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审批通过并出具确认函的20个工作日内，付清剩余股

份转让价款人民币236,005,600.20元整（大写：人民币贰亿叁仟陆佰万伍仟陆佰元贰角）。

3.4�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股份转让确认函之日起，甲乙双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双方应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其规定流程及办理时限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工作。

3.5�非因甲方或乙方原因，若标的股份的协议转让或股权过户登记申请未能 获得上交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 ）的审核批准而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标的股份协议

转让无法完成的，甲方应在收到上交所、中证登的相关反馈文件后立即书面通知乙方并在两个工作日内

向乙方返还已经收取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至乙方指定的账户。本协议自甲方收到上交所或中证登的未审

核通过的文件之日自动解除并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3.6�乙方承诺按时支付前述每笔股份转让所涉价款，否则按延迟支付价款的万分之三/日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延迟支付前述价款超过五（5）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3.7�除因证券监管机构（包括但不仅限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地方证监局）或其他包括但不仅限于各级立法、行政、司法等政府有关部门意见对此次

交易产生延迟外， 甲方承诺在乙方按时履行其付款义务的前提下及时推进标的股份的过户和交割手续，

包括甲方应及时配合乙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

过户的核准与登记的法定手续。

3.8�甲、乙双方依法各自承担因本次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印花税、所得税等税负。

甲方、乙方均有义务提前了解本次股份转让己方所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

及时完成。

4.双方的陈述、保证和承诺

4.1�双方保证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行为能力签署、交付并履行本协议，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

协议项下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有关法律、法规、政府命令以及其内部审批程序，亦不会与以其为一方的合同

或者协议产生冲突。 双方已就本协议的签署获得了必要批准和授权。

4.2�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将竭尽各自最大努力，促使与本协议相关事项顺利推进，并尽快签

署、准备必要的法律文件。

4.3�甲方陈述与保证，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对其持有的标的股份拥有真实的、合法的、完整的所

有权和处分权，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标的股份上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或其他任何担

保权益，不存在未了结的冻结、查封、扣押等司法强制措施或行政强制措施、任何第三方追索或权利主张。

5.违约责任

5.1�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做出

的陈述或保证不真实、不完整、不准确或者因可归责于一方的原因而导致本协议的任何约定未能实施的，

则该方应被视作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其他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且其他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

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等。

5.2�乙方未按照双方之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乙方应当每日按照逾期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万分之

三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如超过5个工作日乙方仍未全额支付的， 甲方有权单方通知乙方解除本协

议，本协议自解除通知到达乙方之日起解除。 本协议被解除后，双方按照本协议第7.3条约定完成解除后

的相关事宜。

6.保密义务

6.1�本协议双方对本协议相关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除非本协议各方事先书面同意或法律法规、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不得披露给任何第三方。

6.2�本协议任何一方因违反本保密条款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向其他方承担全部损失的赔偿责

任。

7.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7.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加盖人名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7.2�在发生下述任一情形时，本协议予以解除：

(1)�本协议双方书面一致同意解除；

(2)�上交所受理双方提交的完整申请材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未能取得上交所的确认意见时，任何

一方均有权单方通知其他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之日起解除；

(3)�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7.3�双方同意本协议解除后尽快恢复原状。 如届时标的股份已办理过户登记的，则甲方、乙方应当负

责在本协议解除后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股份恢复原状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将标的股份重新

过户于甲方名下（如需），因恢复原状产生的税费及登记费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如届时

乙方已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则甲方同意在乙方办理完毕本协议解除恢复原状手续、配合等义务后10

个工作日向乙方返还甲方已收到的股份转让价款。

7.4�本协议的任何变更、修改或补充，须经协议双方签署书面协议。

(二)伍江念与灵活配置6号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甲方：伍江念

乙方：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民生证券添益灵活配置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1.转让标的股份

1.1�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未冻结的

6,090,000股股份（占本协议签署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0%，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乙方同意按照本

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1.2�自标的股份转让完成日（定义见下文）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乙方。 本

协议所称“标的股份转让完成日”指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并由中证登出具过户登记确认文件之

日。

1.3�甲方、乙方应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

修正）、《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

转让业务办理指南》等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的规定，履行相关的通知、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手续。

2.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2.1�甲方、乙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21.7元/股，故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合计132,153,000.00元

（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2.2�乙方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为合法募集资金。 乙方保证本次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

利用本次股份转让进行违法违规资金运作的情形。

3.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及标的股份的交割

3.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如乙方设立的“添益灵活配置6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未能在本协议签署后90个工作日内成立并通过产品备案，本协议自动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责

任，双方关于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转让事宜不再继续履行。

3.2�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在“添益灵活配置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取得备案函且本转让协议签署

完成之日的2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人民币80,000,000.00元整（大写：人民币捌仟万元整），支付至甲

方指定银行账户。

3.3�乙方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审批通过并出具确认函的20个工作日内，付清剩余股

份转让价款人民币52,153,000.00元整（大写：人民币伍仟贰佰壹拾伍万叁仟元整）。

注：伍江念与灵活配置6号的其余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与伍江念与精选私享2号的股份转让协议

条款一致，不再赘述。。

四、《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民生证券添益精选私享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由管理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甲方签署）

乙方：伍江念

1.一致行动事项

1.1就标的股份行使股东会表决权事宜，双方一致同意：

（1）就标的股份的表决权行使，双方应就表决事项进行充分协商，在达成一致意见后以共同意思表

示进行投票，包括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2）若双方在股东会召开前五个工作日内仍未就表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则应就该事项共同弃权投

票。

1.2如因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导致甲方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上述增

持部分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也将自动并不可撤销地依照本协议的约定，与乙方保持一致行动。

1.3双方承诺将严格遵守和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规则规定的关于一致行动

人的义务和责任。

2.一致行动期限

一致行动期限自本协议生效至下列情形较早发生之日止：

（1）甲方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双方书面协商解除；

（3）甲方终止并完成清算备案之日。

3.一致行动的承诺与保证

3.1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未经双方书面一致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通过协议?授权或其他方式委托任

何第三方代行使标的股份的表决权。

3.2双方承诺，任何一方均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内容相同或近似的协议或合同。

3.3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解除或撤销本协议。

4.通知及送达

双方应以书面快递方式向其他方上述地址发送相关通知。接收通知方拒收、无人接收或未查阅的，不

影响通知送达的有效性。 上述地址同时作为有效司法送达地址。

一方变更接收通知方式的，应以书面形式向对方确认变更，否则视为未变更。

5.违约责任

本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期限内，双方均应当严格遵守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行事。任

何一方做出违背本协议约定的行为，或者单方退出一致行动，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部实际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行为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守约方为追究违约责任产生的调查取证费用、律师

费、诉讼费等合理维权成本、因违约行为引发的监管处罚、股价异常波动等间接损失、守约方为恢复公司

治理稳定性采取补救措施的必要支出。

双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而免除。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伍江念

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9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案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股份转让协议》；

（三）《一致行动协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五）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伍江念

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9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

股票简称 坤恒顺维 股票代码 68828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伍江念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不适用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24,339,106股

持股比例：19.98%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数量及变动比

例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为18,249,106股，持股比例为

14.98%。 以下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相关数据合计数据：

股票种类：A股

变动数量：6,090,000股

变动比例：5�%

变动后持股数量：18,249,106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14.98%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时间：不适用，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其他 √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增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

在在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

信息披露义务人：伍江念

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391� � �证券简称：航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7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至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邮箱1291956306@qq.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25年第一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5月27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独立董事，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 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至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邮箱1291956306@qq.com向公司

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 丹

电 话：028-89358616

邮 箱：1291956306@qq.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506� � � � � �证券简称：统一股份 公告编号：2025-48号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对外转让新疆

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市建信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建信”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对外转让其所持新

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源水务” ）51%股权（即对外间接转让昌源水务

下属子公司新疆融盛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公司总股本9%即17,286,227股的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并于2025年1月17日与公开挂牌征集到的受让方中国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水务” ）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根据《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合同签署后还

需完成转让价款支付、职工安置、涉及的债权债务承继和清偿、产权交割等事项。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26日、2024年11月27日、2024年12月25日及2025年1月1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公司股份以及

对外间接转让公司股份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25号）、《关于

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42号）、《关于控股股东对外转让新疆

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50号）及《关

于控股股东对外转让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暨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7号）。

2025年5月19日，公司收到昌源水务《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函》，中国水务已

按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包括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职工安置方案落实、债权债务承继及清

偿等事项， 昌源水务已完成上述股权变更所涉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已取得主管部门核准确

认，相关工商信息已依法更新。

特此公告。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072� � � � � � � � �证券简称：拓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3:00-14:45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至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piotech.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利润分配等事项，公司计划于2025

年5月27日（星期二）13:00-14:45举行2024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

指标、利润分配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3:00-14:45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吕光泉先生，董事、总经理刘静女士，独立董事赵国庆

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赵曦女士，财务负责人杨小强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

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3:00-14:45，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至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piotech.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4-24188000-8089

邮箱：ir@piotech.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22� � � �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超导 公告编号：2025-014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西部超导” ）于2025年5月17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具体情况如

下：

因公司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西部超导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

聘任张小航先生、雷锦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后附）。

上述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张小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出生，硕士学历，2006年9月加入西

部超导，历任生产技术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现任西部超导总经理助理兼市场部部长。

先后参与撰写国家标准1项，参与国家产业化配套项目、省、市合作项目9项，发表文章3篇，

获受理和授权专利6项。

雷锦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出生，工程博士，正高级工程师，

2009年2月加入西部超导，历任锻造厂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现任西部超导总经理助理

兼生产技术部部长、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工程专业研究生校外合作导师。 雷锦文先生长期从

事航空航天用高性能钛合金材料研发与工程化应用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及参与20余项技术

研发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SCI收录，获授权发明专利28项。 作为主

要起草人编制型号标准1项。 荣获“陕西省创新好青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经开

区高端人才”“西安英才计划菁英创新人才” 及“地方级领军人才” 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小航先生、雷锦文先生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603779� � � � � � �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358,1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8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秋红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张志景女士、独立董事王新先生、李鑫先生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徐红山先生

请假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玉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52,315 99.1137 386,905 0.5659 218,940 0.3204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02,615 99.0410 436,905 0.6391 218,640 0.319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32,415 99.5234 126,905 0.1856 198,840 0.291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46,715 99.1055 390,705 0.5715 220,740 0.3230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657,530 98.9750 513,680 0.7514 186,950 0.273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5,515 99.4256 144,605 0.2115 248,040 0.3629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720,315 99.0669 296,005 0.4330 341,840 0.5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获得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85,015 99.4541 157,205 0.2299 215,940 0.3160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549,915 98.8176 473,505 0.6926 334,740 0.489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马志忠 65,395,234 95.665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董事会2024年

度工作报告》

2,649,185 81.3874 386,905 11.8863 218,940 6.7263

2

《公司监事会2024年

度工作报告》

2,599,485 79.8605 436,905 13.4224 218,640 6.7171

3

《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2,929,285 89.9925 126,905 3.8987 198,840 6.1088

4

《公司2024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2,643,585 81.2153 390,705 12.0031 220,740 6.7816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2,554,400 78.4754 513,680 15.7811 186,950 5.7435

6

《关于续聘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2,862,385 87.9372 144,605 4.4425 248,040 7.6203

7

《关于审议公司董

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2025年报酬的

议案》

2,617,185 80.4043 296,005 9.0937 341,840 10.5020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向银行申请获得综合

授信的议案》

2,881,885 88.5363 157,205 4.8296 215,940 6.6341

9

《关于2025年度公司

及全资下属公司相互

提供担保的议案》

2,446,785 75.1693 473,505 14.5468 334,740 10.2839

10.0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

马志忠的议案》

292,104 8.973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均为普通表决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

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通过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审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秋艳、胡天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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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C座1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6,356,9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9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董事长谌志华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周在龙、张尼，独立董事宗刚、王克、赖能和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唐大龙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冬妹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财务总监黄刚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软件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548,694 99.7523 508,148 0.1557 300,143 0.0920

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在公司领取报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484,935 99.7327 615,307 0.1885 256,743 0.0788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在公司领取报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487,935 99.7337 609,207 0.1866 259,843 0.0797

4、议案名称：《中国软件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581,814 99.7624 488,128 0.1495 287,043 0.0881

5、议案名称：《中国软件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581,014 99.7622 499,428 0.1530 276,543 0.0848

6、议案名称：中国软件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542,014 99.7502 577,728 0.1770 237,243 0.0728

7、议案名称：《中国软件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5,572,444 99.7596 488,598 0.1497 295,943 0.0907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67,306 96.1287 482,376 2.5523 249,243 1.319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425,225 97.5696 7,682,017 2.3538 249,743 0.076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423,625 97.5691 7,683,017 2.3541 250,343 0.07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

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8,119,983 96.1190 482,376 2.5588 249,243 1.3222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中国软件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54,643,446股；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252,814,614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 杨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上接A13版）


